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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名转移注册商协议 
本协议所规定的条款是您，域名的持有人，将您的域名注册商转为 35 互联的依据。在您

同意将注册商转为 35 互联时，并在您域名成功转移入 35 互联后，您均同意接受 35 互联的《域

名注册协议》、《域名争端统一解决协议》和 35 互联发布的或将发布的其它条款和规定。此

协议自 35 互联收到转移申请之日起生效，35 互联可以视情况接受或拒绝您的域名转移申请。 

您已经特别注意到本协议第 3 条的约定。 

 

1. 转移的条件 

当您将注册商转为 35 互联时，如果您原来的注册期限未超过九年（CN 域名则不受此限制），

您必须在原来的注册期限基础上再延长续费一年。您原来的注册期限不会因您的域名转移注册

商而缩短。在注册商转移成功后，35 互联将立即成为您新的注册商。 

2. 转移注册商的发起  

只有域名的真实持有人才有权利提出转移域名注册商的申请，在此，作为域名持有人的您，拥

有充分的权利向 35 互联提出转移注册商的要求；但是您同意，在域名转入前，35 互联可以要

求您提供各种必要的文件和资料，以核实您是否是域名持有人，及您是否提出了域名转移注册

商的申请。  

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35 互联将拒绝您的申请：  

1） 您注册的域名在原注册商的注册时间未满 60 日； 

2） 距域名到期日不满 15 日； 

3） 域名处于拖欠注册费用状态中； 

4） 出现《域名争端统一解决协议》中描述的情况；  

5） 域名注册人已经或濒临破产；  

6） 出现域名持有人身份的争端；  

7） 根据法庭、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政府部门的要求，不允许转移。  

3. 免责条款  

如果域名转移注册商过程中出现以下的情况，您同意 35 互联将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1） 转移注册商过程中出现的拖延或失败； 

2） 交易被中断；  

3） 在进入您网站时出现的延时或中断；  

4） 数据不能传输，传输错误，数据紊乱，数据被损以及其它形式的错误； 

5） 出现其它 35 互联所不能控制的情况或出现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  

35 互联也将不承担任何间接的、突发性的、特殊的损失或后果（包括损失的利润），不论此

种行为在协议中已规定、遗漏或其它的情况，尽管 35 互联已知会有此种损失发生的可能。在

任何情况下，35 互联的赔偿费不超过您所支付给 35 互联的转移注册商的费用。某些国家的法

律不允许出现对突发性和后果性损失的免责条款，在这些国家中，我们的责任限制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  

4. 35 互联的赔偿 

您同意保护 35 互联免受任何由于您的域名转移注册商所引起的第三方提出索赔、提起诉讼等

原因造成的任何形式的赔偿、损失和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和转移注册商产生的费用。本条

款也与《域名注册协议》和《域名争端统一解决协议》中的赔偿条款互相适用。  


